一、营业执照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证明材料
竞买人是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提供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或“营业执照 ”；竞买人是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竞买人是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如律师事务所，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竞买人是个体工商户的，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竞买人是自然人的，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如竞买人是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行业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分支机构可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竞价文件中涉及要求提供“法定代表人 ”相关证明材料的，提供分支机构“负责人 ”的相关证明材料。
只有中国公民才能以自然人的身份参加本项目的处置回收活动。
以上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二、法人授权委托书
致海南省安宁医院：
兹授权：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xxx）为我公司的合法授权代理人，参加海南省安宁医院组织的（海南省安宁医院2025年11月废旧资产处置项目）院内竞价回收活动。
授权权限：全权代表本公司参与上述处置项目的竞价活动，并负责一切响应文件的提供与确认，其签字与我司公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有效期限：60天，自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被授权人：       （亲笔签名）   联系电话：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公司名称：        （公章）      营业执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      （亲笔签名）  联系电话：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生效日期：20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注：本授权书内容不得擅自修改。


三、竞买人资格承诺函

致：海南省安宁医院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参与海南省安宁医院2025年11月废旧资产处置项目（项目编号：HSCZ20251101 ）项目的回收处置活动，现承诺如下：
1、我单位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实施条例》及再生资源回收资格要求规定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我单位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实施条例》及再生资源回收资格要求规定的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我单位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实施条例》及再生资源回收资格要求规定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4、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实施条例》及再生资源回收资格要求规定的在参加资源再生回收处置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我单位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回收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资源再生回收处置活动。
7、回收商需对本项目所提交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一旦查处违规造假将取消本项目选聘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参与本院所有项目遴选资格。
8、如违反上述承诺，同意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海口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9、同意此承诺书在公告发布媒介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禁止转包。

说明：回收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实施条例》及再生资源回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竞买人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其他相关资格证明
例如安全生产证书、相关行业准入资格证明等。
